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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CEPA东风，充份发挥香港优势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已届一周年。 
一年以来，CEPA 的实施情况是否理想？ 
 
 在货物贸易方面，至四月中，香港共收到 718 宗 CEPA 产地来源证申请，

已批出 672 份，涉及金额达 2.94 亿元。 其中药品、服装、玩具、食品占颇大

比例。 
 
 服务贸易方面，至 5 月底，工贸署批出了 300 宗香港服务业提供者证明

书的申请，主要涉及物流、电讯和广告等行业。 
 
 另一方面，内地掀起了一股 CEPA 热，在多个内地城市出现了许多所谓

“零关税商场”，CEPA 成了招租噱头。 广东省出台了多项吸引香港居民投资

的措施，如容许港澳居民申办个体工商户。 广州正积极吸引港澳物流、零售

企业到广州落户，以营造“广州 CEPA 服务区”。 
 
 其它专业服务亦纷纷北上。 例如法律服务在 CEPA 框架下的开放步伐甚

大，包括允许港人考取内地律师执业资格，两地律师行联营等。 
 
 然而，在 CEPA 框架下，片面强调北上，未必对香港有好处，甚至可能

造成香港资金人才流失的危机。 
 
 正如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陈佐洱指出，CEPA 的精神，是「充份利

用优势，积极支持配合，促进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特区政府应制定

措施，鼓励港商将部份生产工序回流香港，以符合产地来源要求，并吸引海

外公司于香港建立亚太区总部，成为“香港公司”，以开拓内地市场。 
 
 香港应利用 CEPA 东风，强化内联外伸的作用，调整产业结构，将香港

打造成亚太区的高增值营运服务中心。 否则，香港的产业将进一步空洞化，

中央缔造 CEPA 的美意亦将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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